专项资金管理工作流程
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资金统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实现专项预算安排与学校规划及年度重点工作相契合，保障学校事业可持续发展。根据部门预算“两上两下”工作部署，做好专项申报与部门预算的衔接，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流程。
一、专项申报与立项管理流程
[bookmark: _GoBack]（一）三年期项目申报及初审论证
1.每年1月初,财务处根据国家预算拨款政策及当年专项拨款额度制定下年度各专项申报额度方案。
2.每年1-3月,归口管理部门根据各自负责的专项具体情况,启动后三年项目申报，含建设内容和概算；根据申报情况开展初步论证和年度排序。
3.每年3月底-4月初,财务处汇总各归口管理部门的项目申报材料, 对各专项分年度项目安排进行初审并制定专项资金统筹方案。
（二）领导小组审议并建立项目库
4.每年4月，专项资金领导小组审议各专项三年期项目和资金需求，统筹规划，确定项目内容、总投资规模和分年度安排。
5.根据领导小组审议结果，建立学校滚动项目库，其中归口部门负责建设各分管专项项目库，财务处负责建设总项目库。
（三）下一年度项目校内评审
6.每年4-5月归口管理部门组织对下一年度拟建设项目进行前期调研、可研报告、询价、编制预算及绩效目标；科学技术处和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对新增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必要性和安置地点进行审核。
7.归口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和评审，每年6月完成入库项目内容的调整确认工作。
（四）教育部评审并完善项目库
8.每年6-7月，对于需要教育部评审的项目如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应该按照财教育部要求和时间节点进行再评审，按评审结果录入教育部项目库，并根据教育部评审结果调整学校项目库内容。
9.教育部“一下”部门预算控制数下达后，归口部门根据批复的专项资金额度进行项目排序调整，确定列入下年度预算安排的项目和金额。因“二上”部门预算上报时间紧，财务处负责审核汇总上报。
（五）其他事项
10.特殊情况：（1）错过申报期确需下一年度投资建设的新增项目，由归口部门组织专家评估论证后，可入学校项目库并排序；同时争取纳入教育部的评审范围，评审后入教育部项目库。（2）错过教育部项目库的以及财政资金不支持的本年度和下一年度急需建设项目，按照校内专项评审程序办理。
11.根据预算申报和执行要求，申报项目前应进行采购需求调查及确定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二、绩效管理与评价流程
按照教育部绩效评价工作安排及学校绩效管理办法的要求开展各专项绩效管理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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